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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州·热线

砸车窗偷包，一迈步被摁地上
原来巡警正好路过这里，小偷被当场抓获

本报11月18日讯(见习记者 李梦娇 记者

王金强) 大白天砸车窗偷包后，想骑自行车逃

窜，没想到，刚一迈步就被人扑倒。原来是偷包者

遭遇正在巡逻的警察，很多掏手机准备报警却没

来得及的市民，纷纷称赞“好神速！”

18日下午4点多，市民宋芳(化名)把车停在

德州市文化路德州二中门口，随手把一个女包放

在车内，并从车上抱下电脑主机，去附近的白天鹅

科技大厦修理去了。

不一会儿，一名30多岁的男子骑自行车停在

一旁，到宋芳的红色小轿车旁转悠。这一切，正好

被对面居民楼的居民看见。

就在大伙怀疑这名男子有什么企图时，他砸

开了这辆红色轿车副驾驶旁的车窗玻璃，该男子

迅速从车内捞出一个包，并跑到他的自行车旁，准

备离开。

看到这一幕的居民和行人纷纷准备报警，当他

们掏出手机时，只见两名男子猛冲过来，将偷包男子

摁在地上。给记者打来热线的杨先生后来说，原来这

两个人是正在巡逻的警察。“没想到他们速度这么

快，很多人掏手机报警还没来得及拨号！”他说。

被砸的红色轿车旁，玻璃碎片落了一地，三四

米远处的一辆破旧自行车倒在地上，女式包躺在

一旁，十几米远处的警车内，砸车偷包的男子已经

被控制。周围众多围观者中，不少人目睹了事发全

过程。

车主宋芳抱着修好的

电脑回来时，公安人员仍

在勘查现场，让她吃了一

惊。她表示，包内并无贵重

物品，没想到发生了这事。

18日晚，德城公安分

局刑警大队打流中队民

警称，这名男子姓刘，已

被他们控制，他如何作的

案，民警还不清楚，正在

进行突击审讯。

家务事起争执女婿砍死岳父
警方5小时大追捕抓获凶手

本报11月18日讯(记者

王金强 通讯员 赵广学)

因家庭琐事起争执，岳父

持刀要砍女婿，女婿竟反过

来夺刀将岳父砍伤致死，还

伤及妻子和岳母。事发后5个

小时，临邑警方展开大范围

的追捕，一举将跳水逃亡的

凶手刘某抓获。

11月6日20时许，临邑县

德平镇53岁男子刘某某被人

砍伤致死，其女儿、妻子被砍

致重伤。临邑县公安局接到

报警后，迅速组织50余名刑
侦干警迅速赶到现场，全力

投入案件侦破。

经迅速细致走访，办案

民警确定，26岁的男子刘某

有重大作案嫌疑。刘某是黑

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人，是

死者的女婿。结合走访信息，

民警将堵截组兵分五路，分

别到济南、德州、陵县、宁津、

乐陵等地，对车站、出租车进

行布控。

11月7日凌晨1时25分，

临邑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教导

员孙兴国带队一路搜捕至宁

津。此时，距临邑县“11·6”案

已经过去了5个小时。

当警车搜索至宁津县张

习桥路段时，路遇一名男子，

这名男子见到警车后，慌忙

掉头。他的可疑行为让民警

十分怀疑。就在这时，该男子

竟然跳入路边沟中，民警见

状，迅速冲上去，将他拉了起

来，带到岸边。经查看，发现

该男子身上有血迹。

经过现场讯问，该男子当

场招了——— 此人正是“11·6”故

意杀人案嫌疑人刘某。

刘某供述，11月6日晚

上，在临邑县德平镇某村家

中，刘某因家庭琐事与其岳

父刘某某发生争执，其岳父

持菜刀对刘某进行言语威

胁，刘某夺过菜刀将其岳父

砍伤致死，并将其妻及岳母

砍成重伤。

目前，犯罪嫌疑人刘某

已被刑事拘留。

十几万买来“假”房子
市民需谨防房产证造假

本报11月18日讯(记者

高倩倩 通讯员 耿冲

张秀丽) 花十几万元买
来的房子，竟然是“假”的！

近日，乐陵市民王先生就遇
上一件让人头疼又上火的
麻烦事。

11月16日，乐陵市民王
先生拿着房产证到房产登
记部门为自己新买的二手
房办理过户手续时发现，自
己手中的房产证竟是伪造
的，而自己新买的房子竟是
中介租来的房屋。

据了解，王先生的这套
房子是从房产中介商杨某和
张某手中买来的。杨某、张某
均系房产中介商。杨某先在
市区租了一间房屋，随后，他
们找到假证贩子，伪造了该
房的房产证以及相关手续，

把租来的房子归到了杨某名
下。张某出面联系到买房者

王先生。因价格合理，王先生
很快与杨某签约。张某还以
中介公司的名义向王先生索
要了1000元中介费。得知手
中的房产证是假的，王先生
立即向警方报案。

据房管部门相关人员介
绍，从已破获的案例看，房产
证造假主要集中在房产抵押
上。在民间借贷中，借贷双方
未到房产部门办理抵押登记
手续，借方便将伪造的房产
证交给对方作为抵押物；也
有人通过非法途径获取别人
的证件信息，伪造房产证并
填上信息，用于抵押借钱等。

“房产交易中还有一种房产
证造假情形，即租住产权人
的房屋，伪造该房屋的房产
证及其他相关手续，将自己
变为‘产权人’，然后再转手
卖给第三方，从中获取巨大
经济利益。”

网购化妆品过敏引纠纷
工商部门提醒：网上慎购化妆品

本报11月18日讯(记者

高倩倩 通讯员 刘凯)

11月17日，乐陵市工商局
成功调解一起因网购化妆
品过敏引发的消费纠纷，当
事人获得化妆品全额退款，

避免了纠纷矛盾的升级激
化。

“网购达人”李小姐于今
年10月25日在某知名网站购
买了价值一千元的化妆品，

使用一周后出现脸部红斑、

脱皮等过敏症状。起初李小
姐自行到医院去治疗，到了
11月初仍未取得显著效果。

李小姐因此要求网站退还购
买化妆品的价款并赔偿其医
药费共计三千元。网站以化
妆品无质量问题拒绝了李小
姐的要求。随后，李小姐多次
联系网站索赔，并通过论坛
发帖等形式投诉，始终未能
达成一致意见。

11月14日，李小姐来到
乐陵市工商局对该购物网
站投诉。工作人员受理投诉
后，立即联系网站，调查核
实情况，在确定化妆品不存
在质量问题后，及时对当事
双方进行调解，工商人员要
求网站应切实为消费者考
虑，把消费者的损失降到最
低，同时也做通李小姐的思
想工作，提醒她应该在合情
合理的范围内提出赔偿请
求。

经过工商人员耐心细
致的调解，双方达成了一
致，购物网站退还李小姐购
买化妆品价款一千元，李小
姐也不再追究网站的责任，

顺利解决了纠纷。

工商部门提醒广大消
费者，在网上选购化妆品时
一定要慎重，尽量选择正规
的购物网站。

偷包男被民警控制后，自行车和女式包丢在路边。

本报记者 王金强 摄


